
2012年4月28日 星期六

Disclosure

B004

信息披露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６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５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星期三）

会议报名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星期二）

会议召开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星期五）

会议地点：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１

号友谊宾馆嘉宾楼第五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方式

议案：

普通决议案

１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２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４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５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６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７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

２０１２

年中期利润分配政策；

特别决议案

８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９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金融债券和次级债券发行计划的议案；

１０

、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个别条款的议案。

其他事项

１

、听取《关于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

的汇报》；

２

、听取《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述职报告〉的汇报》。

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在中

国北京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会期

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会期：半天

（二）召开地点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１

号友谊宾馆嘉宾楼第五会议室

（三）召集人

本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和表决方式

现场会议、现场投票方式

二、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一）普通决议案

１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２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４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５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６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７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

２０１２

年中期利润分配政策；

（二）特别决议案

８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９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金融债券和次级债券发行计划的议案；

１０

、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个别条款的议案。

（三）其他事项

１

、听取《关于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

的汇报》；

２

、听取《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述职报告〉的汇报》。

注：有关董事会、监事会审议上述议案的情况，请见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本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监事会决议公告。

三、出席

／

列席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星期三）

１５

：

００

整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Ａ

股股东登记册的民生银行（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１６

）所有

Ａ

股股东（以下简称“

Ａ

股

股东”）；

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星期三）营业时间结束时名列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Ｈ

股股东登记册

的民生银行（股票代码：

０１９８８

）

Ｈ

股持有人（以下简称“

Ｈ

股股东”）；

３

、

Ａ

股股东、

Ｈ

股股东及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有权出席和表决的股东有权委托一位或一位以上的股东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而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为本公司的股东。

４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５

、本公司聘任的中介机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嘉宾。

四、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出席回复：拟出席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Ａ

股股东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之前在每个工作日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４

：

３０

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执以专人送达、邮寄或传真的方式送达至本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股东大会回执范本详见本公告附件

５

。 拟出席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Ｈ

股股东之出席回复

时间和方式请参阅本公司于

Ｈ

股市场发布的有关公告。

２

、出席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４

：

３０

３

、出席登记地点：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１

号友谊宾馆嘉宾楼

４

、出席登记手续：

（

１

）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或其它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持股凭证

等股权证明；委托代理人持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本公告附件

４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持股凭证进

行登记；

（

２

）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本公告附件

４

）、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３

）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法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

盖公司公章。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法：

联系地址：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１

号友谊宾馆嘉宾楼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

邮编：

１００８７３

联系人：李小姐、周小姐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８９４６６６９－５８０７

、

５８１１

，

６８９４６７９０

传真：

０１０

—

６８４６６７９６

２

、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

ｃｎ

）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３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８日

附件：

１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２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金融债券和次级债券发行计划的议案；

３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草案）；

４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５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附件

１

：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完成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的增发工作，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５００

号）以及申请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时间进度，

现将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提请审议。 具体内容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和资金到位时间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中国银监会关

于中国民生银行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增发

Ｈ

股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１

］

３２８

号）以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１１

号）核准，公司向境外投资者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

１

，

６５０

，

８５２

，

２４０

股，每股发行

价格为

６．７９

港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

日，公司收到投资者缴纳的认股款

１１

，

２０９

，

２８６

，

７１０

港元，扣除承销费用、

交易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共计

９４

，

８４６

，

４９１

港元后，实收

１１

，

１１４

，

４４０

，

２１９

港元，按公司收款当日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最近一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港币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共计人民币

９

，

００９

，

６９８

，

６７５

元，扣除

需以人民币支付的境内律师费用及按相关规定需缴纳的印花税后，本次向境外投资者增发境外上市外资

股（

Ｈ

股）净收入为人民币

９

，

００４

，

５９６

，

３７７

元。 其中，实收资本（股本）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６５０

，

８５２

，

２４０

元（壹拾

陆亿伍仟零捌拾伍万贰仟贰佰肆拾元整），股本溢价为人民币

７

，

３５３

，

７４４

，

１３７

元（柒拾叁亿伍仟叁佰柒拾

肆万肆仟壹佰叁拾柒元整）。 该等资金的实收情况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

日出具

ＫＰＭＧ－Ａ

（

２０１２

）

ＣＲ Ｎｏ．００１３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依照公司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配售协议，公司已将所募集资金在扣除承销

费用、交易费用、其他发行费用及印花税后全部用于充实公司资本金，并与公司其他资金一并投入运营，

与发行时承诺的募集资金用途一致。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

日至今已经公布的信息披露文件中所披露的

有关内容进行逐项对照，实际使用情况与披露的相关内容一致。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已对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出具了《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ＫＰＭＧ－Ａ

（

２０１２

）

ＯＲ Ｎｏ．０１４１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８日

附件２：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金融债券和次级债券发行计划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拓展本行新的稳定性资金来源，在直接融资市场快速、有效地增加运营资金，降低融资成本，提升

盈利能力，本行制定了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发行金融债券和次级债券的计划。 请各位委员审议，并批准该计划的

实施：

一、本行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发行金融债券计划

为贯彻国家“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的方针政策，保证本行“民营企业银行、小微企业银

行、高端客户银行”战略的顺利实施，本行计划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期间每年度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不

超过

５００

亿元人民币金融债券。 该等金融债券的发行将在决议有效期内按年度、分期次实施。

二、本行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发行次级债券计划

本行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计划根据监管部门的规定和本行附属资本的需求及市场状况发行次级债券， 发行

计划额度在监管部门规定的比例之内。 该等发行将在决议有效期内分阶段、分期次实施。

三、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金融债券和次级债券发行授权事项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民生银行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

下，办理与上述金融债券和次级债券发行相关的事宜，具体组织实施金融债券和次级债券的发行，包括但

不限于根据本行资产负债配置需要和附属资本补充需要以及金融市场状况，决定金融债券和次级债券的

发行时间、发行方式、发行期次、发行金额、债券利率类型、债券期限、发行市场及对象等。

该项授权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３６

个月。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８日

附件

３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草案）

（原《公司章程》经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一、原第三条 本行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０

］

１４６

号文核准，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本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３

］

１３

号文核准，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

４０

亿元人民币，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人民币。 该期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到期还本付息，全部累计

转股股数为

１

，

６１６

，

７２９

，

４００

股（含送增股）。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本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７

号文核准，向

８

家境内法人投资

者非公开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新股

２

，

３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本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１０４

号批复，发行境外上市外资

股（

Ｈ

股）

３

，

４３９

，

２７５

，

５００

股（含超额配售

１１７

，

５６９

，

５００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和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修订为：

第三条 本行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０

］

１４６

号文核准，首次

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本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３

］

１３

号文核准，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

４０

亿元人民币，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人民币。 该期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到期还本付息，全部累计

转股股数为

１

，

６１６

，

７２９

，

４００

股（含送增股）。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本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７

号文核准，向

８

家境内法人投资

者非公开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新股

２

，

３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本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１０４

号批复，发行境外上市外资

股（

Ｈ

股）

３

，

４３９

，

２７５

，

５００

股（含超额配售

１１７

，

５６９

，

５００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和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本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１１

号批复，新增发行境外上市外

资股（

Ｈ

股）

１

，

６５０

，

８５２

，

２４０

股，每股面值

１

元，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二、原第二十三条 经国务院授权的审批部门批准，本行可以发行

３

，

３２１

，

７０６

，

０００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

Ｈ

股），占本行可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约

１５％

，行使超额配售权，共计发行

３

，

４３９

，

２７５

，

５００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

Ｈ

股）。

修订为：

第二十三条 经国务院授权的审批部门批准，本行首次公开发行

３

，

４３９

，

２７５

，

５００

股（含超额配售

１１７

，

５６９

，

５００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新增发行

１

，

６５０

，

８５２

，

２４０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共计发行

５

，

０９０

，

１２７

，

７４０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

三、原第二十四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本行的股本结构为：已发行普通股总数为

２６

，

７１４

，

７３２

，

９８７

股，其中境内上市内资股

２２

，

５８７

，

６０２

，

３８７

股，占本行可发行的普通股总数比例约

８４．５５％

；

Ｈ

股

４

，

１２７

，

１３０

，

６００

股，占本行可发行的普通股总数比例约

１５．４５％

。

上述股本的计算，已包括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因本行历年分配赠送的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份

和因持债人行使可转换债券的转股权而形成的股份。

修订为：

第二十四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

日，本行的股本结构为：已发行普通股总数为

２８

，

３６５

，

５８５

，

２２７

股，其中

境内上市内资股

２２

，

５８７

，

６０２

，

３８７

股， 占本行可发行的普通股总数比例约

７９．６３％

；

Ｈ

股

５

，

７７７

，

９８２

，

８４０

股，

占本行可发行的普通股总数比例约

２０．３７％

。

上述股本的计算，已包括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

日，因本行历年分配赠送的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份和

因持债人行使可转换债券的转股权而形成的股份。

四、原第二十七条 本行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６

，

７１４

，

７３２

，

９８７

元。

修订为：

第二十七条 本行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８

，

３６５

，

５８５

，

２２７

元，与实收资本一致。

附件

４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本人（本公司）作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

出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召开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按照下列权限代为行

使表决权。

投票指示：

序号 会议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普通决议案

１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２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４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５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６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７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

２０１２

年

中期利润分配政策

８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９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金融债

券和次级债券发行计划的议案

１０

关于修订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个别条

款的议案

注

：

１

、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在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方框内划

“

∨

”，

做出投票指示

。

２

、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３

、

除另有明确指示外

，

受托人亦可自行酌情就本次股东大会上提出的其他需决定事项按

自己的意愿投票表决或放弃投票

。

４

、

委托人为境内法人股东的

，

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

５

、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

、

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６

、

本授权委托书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９

：

００

之前填妥并通过专人

、

邮寄

、

传真或电子邮件形

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方为有效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至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结束

注

：

自然人股东签名

，

法人股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附件

５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

（

法定代表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盖章

）

年 月 日

注：

１

、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２

、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以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

公室。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６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６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景洪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洱民生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获开业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分别收到：

１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西双版纳监管分局《关于同意景洪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

批复》（西银监复［

２０１２

］

８

号），同意景洪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并核准其业务范围、核准董事长、

董事、监事长、行长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２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普洱监管分局《普洱银监分局关于核准普洱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开业的批复》（普银监复［

２０１２

］

２３

号），核准普洱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并核准《普洱民生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普洱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营业地址位

于普洱市思茅区人民东路阳光新城

５６

幢

１

号、

２

号。

有关公告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６９

证券简称：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

８

号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８

楼

８１０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及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参加董

事

９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形成决

议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订

＜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

＞

的议案》（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

的

０％

；弃权

０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０％

。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

＞

的议案》（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

的

０％

；弃权

０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０％

。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８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决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已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截

至目前其持有公司

１

，

３６７

，

６８７

，

４９５

股股份，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４．４２３％

）致函公

司董事会，提议将《关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作为

临时提案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将增加第十项议程，即审议《关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议案主要内容为：

鉴于短期融资券的发行规模和时机与市场环境和公司运营情况密切相

关，为适应短期融资券融资较为频繁的特点，提升融资效率， 现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如下事项：

１

、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每期短期融资券的具体发行

规模、发行时机，并对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偿付情况进行监督；授权有效期内

公司待偿还短期融资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本的

６０％

；

２

、 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相关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两年。

上述议案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上全文登载。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其他事项不变。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９

证券简称：晶源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价格和数量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

项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４０

号）核准，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批文的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公告了《关于权益分派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

价格和数量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临时）决议及相关规定，现需要对权益分派后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和数量进行更正，详细

情况如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同方股份

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４０

号），核准公司向同方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

９１

，

１５５

，

１１６

股股份、向北京清晶微科技有限公司发行

４

，

１５４

，

９７７

股股份、向赵维健

发行

３

，

７０９

，

８０１

股股份、向葛元庆发行

１

，

６３２

，

３１３

股股份、向吴行军发行

１

，

６３２

，

３１３

股股份、

向段立发行

１

，

４４１

，

５２３

股股份、向孟红霞发行

８１６

，

１５６

股股份、向宋翌发行

５９３

，

５６８

股股份、

向丁义民发行

５０８

，

７７３

股股份、向李刚发行

３４９

，

７８１

股股份。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

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 （含

税）。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上述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

１３．９７

元

／

股（调整后的发行价

＝

调整前的

发行价

－

现金红利

＝１４．０７

元

／

股

－０．１

元

／

股

＝１３．９７

元

／

股）， 相应的发行数量调整为

１０６

，

７５３

，

０４９

股，其中向同方股份发行

９１

，

８０７

，

６２２

股、清晶微科技发行

４

，

１８４

，

７２０

股、赵维健发行

３

，

７３６

，

３５７

股、葛元庆发行

１

，

６４３

，

９９７

股、吴行军发行

１

，

６４３

，

９９７

股、段立发行

１

，

４５１

，

８４１

股、孟红霞

发行

８２１

，

９９８

股、宋翌发行

５９７

，

８１７

股、丁义民发行

５１２

，

４１５

股、李刚发行

３５２

，

２８５

股。

特此公告。

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号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公告的《中联重科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２０１２－０１２

号）、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公告的《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出售子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２－０１５

号）及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告的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

２０１２－０２０

号）， 本公司拟通过在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方式出售其全资子公

司长沙中联重科环卫机械有限公司

８０％

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挂牌转让公告期

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并且公告期已经延长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收到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挂牌转让信息反馈函》，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无意向受让方向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递交受让申请。 本公司决定根据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相关程序， 继续延长公告期限。 本公司将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止，按照每

５

个工作日为一周期（以下简称“延长公告周期”）延长公告期限，

在上述期间内，本公司将不再就延长公告期限进行单独披露。 如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前在任何

一延长公告周期内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则挂牌转让公告期至该延长公告周期期满截止；如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则本公司届时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延长公

告期限并予以披露。除延长公告期限外，挂牌底价、挂牌条件和其他公告内容不变。本公司

已在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ｈｎａｅｅ．ｃｏｍ

）发布了上述继续延长公告期限的信息。

投资者可浏览上述网站持续了解相关信息内容。

本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及时披露本次挂牌出售交易的

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１７

股票简称：中国化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星期三）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直门内大街

２

号 中国化学大厦

●

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３．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直门内大街

２

号中国化学大厦

４．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５．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投票规则：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普通决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５．

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６．

公司《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审计机构及审计机构费用的议案》；

７．

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用于财务公司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二） 报告事项：

本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向股东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履职情况。 该报告无

须表决。

（三）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和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分别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及指定报刊的本公司公告。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请参见本公司另行刊登的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有关本次股东大

会的会议文件将不迟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星

期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

（三）特别强调事项：

公司股东既可参与现场股票， 也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系统参加网络

股票。

三、会议出席

／

列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所有股东；如本公司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参

加，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范本详见本公告附件；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

四、股东出席登记

（一）出席登记

１．

拟出席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星期二）前在办公时

间（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

：

００－４

：

３０

）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出席登记手续。 异地股

东（北京地区以外的股东）也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信函到达邮戳和传

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２．

拟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办理出席登记时，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

委托代理人办理出席登记时，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请参见附件

一）；

３．

拟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办理出席登记时，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办理出席登记时，应持委托代理人有效身份

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股东授权委托书至少应当在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四小

时前备置于下述联系地址。

股东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 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

当经过公证。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和股东授权委托书同时备置于下述

联系地址。股东出席会议时亦需携带上述登记文件原件或有效副本或有效复印件，以备验

证。

（二）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７６５６９７

；

０１０－５９７６５６５５

联系人：洪玮 王源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７６５６５９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大街

２

号

中国化学大厦 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７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

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二。

六、其它事项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费用自理。

（二）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

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附件：

１．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

２．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一：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年度股东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公司出席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

度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如委托人未做指示的，受托人是否可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否。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１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４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５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６ 《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审计机构及审计机构费用的议案

》

７ 《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用于财务公司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

注

：（１）

就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以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中划

“√”，

做出投票指示

；（２）

如委托

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

序号 委托人地址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授权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期限 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

（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

签字并加盖公章

）

法人股东

营业执照

号码

附件二：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总提案数：

７

个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８８１１７

中化投票

７ Ａ

股股东

２

、表决方法

（

１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

有

７

项提案

７８８１１７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２

）分项表决方法：

如需对各事项进行分项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７８８１１７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７８８１１７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

７８８１１７ ３．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４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的议案

７８８１１７ ４．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５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

配的议案

７８８１１７ ５．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６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审计

机构及审计机构费用

的议案

７８８１１７ ６．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７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用

于财务公司注册资本

金的议案

７８８１１７ ７．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在“申报股数”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序号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某公司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

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１１７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１１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董事会工作报告》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１１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４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董事会工作报告》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１１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

申报价格

９９

元进行投票。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

的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

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

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

的，按照弃权计算。

公司简称： 中国医药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５６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号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临时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点半在北京美康大厦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

公司董事长张本智先生主持。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６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２１８

，

９６８

，

６２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７０．４２％

。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开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根据表决结果以普通决议方式通过了如

下议案：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８

，

９６８

，

６２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

权

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８

，

９６８

，

６２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

权

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３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８

，

９６８

，

６２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

权

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４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北京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共实现净利润

１６９

，

１４５

，

６７３．７３

元人民币，扣除

１０％

盈余公积金

１６

，

９１４

，

５６７．３７

元人民币，加上以前

年度未分配利润

３９６

，

２１７

，

９６０．４８

元人民币， 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５４８

，

４４９

，

０６６．８４

元人民币。 会议批准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３１０９５７９２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００

元 （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共计

３１

，

０９５

，

７９２．００

元人民币。 本次利润分配后，公司尚有未分配利润

５１７

，

３５３

，

２７４．８４

元人民币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８

，

９６８

，

６２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

权

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５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８

，

９６８

，

６２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

权

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６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度资产减值等相关事项处理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８

，

９６８

，

６２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

权

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７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系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有表决权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２８

，

９６０

，

６２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８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８

，

９６８

，

６２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

权

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９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章程修订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８

，

９６８

，

６２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

权

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０％

。

上述议案第

９

项以超过出席本届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获得通过，形成本次股东大会的特殊决议。

上述议案中第

７

项，因系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以超过参

加表决的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获得有效通过， 形成

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

上述议案除第

７

项、 第

９

项外以超过出席本届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获得通过，形成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 并对本次股东大会有关情况进

行了核查和验证，认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由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О

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